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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B4_B5_c65_645950.htm 二○一○年贵州省招收空军飞

行学员工作安排各市（地、州）招生考试机构： 根据空军招

飞局有关通知精神，现将贵州省2010年招收空军飞行学员初

检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招飞任务和地区 2010年空军继续

在贵州省招收飞行学员，具体计划数待国家教育部、公安部

、总政治部明确后另文通知。 空军招飞工作面向全省所有市

（地、州），招飞计划数由全省统一掌握,不分配到各市（地

、州）。 二、招收选拔条件 （一）招收对象 招飞对象为2010

年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男性应届高中毕业生（

不招往届生），文、理科兼收。年龄不超过19周岁（1990年9

月1日以后出生），考生必须符合普通高校招生条件。 （二

）政治条件 本人条件：必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热爱人民军队，思想进步，历史清白，作风正派，

忠诚老实，道德品质好，遵纪守法，现实表现好，决心为保

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而志愿献身飞行事业。 凡有下

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名： 1．政治思想落后，对党的现行

政策有不满言行的。 2．受过公安部门刑事处分或处罚的。 3

．有流氓、偷窃、赌博、打架斗殴等不法行为的。 4．参加

宗教组织并进行活动的。 5．初中、高中阶段受过学校处分

的。 家庭条件：家庭成员及关系密切的亲属，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历史清楚，无重大问题。 报名态度：学生自

愿，家长支持。 （三）文化条件 经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



招生考试，文化成绩（不享受任何政策加分照顾）达到空军

录取分数线。 （四）身体条件 1.身高：男性低于165cm、高

于185cm不合格。 2.体重：男性低于52kg不合格。 3．血压：

收缩压超过138mmHg、舒张压超过88mmHg、低于60mmHg

或脉压差低于30mmHg不合格。 4.视力：空军环形视力表有1

眼低于0.8（E字表低于1.0）不合格。 5.无色盲、色弱。 6.无

纹身、刺字。 7.耳鼻喉科检查无异常。 8.B超：肝、脾、肾形

态按临床标准正常。 9.X光：胸透正常。 10.心电图正常。 11.

表面抗原阴性，肝功正常。 （五）心理品质条件 1.对飞行有

较强的兴趣和愿望。 2.心胸宽广，性格开朗。 3.大胆果断，

意志力坚强。 4.情绪稳定，控制力强。 5.理解、记忆等智力

水平较高。 6.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四肢协调，方位判断准

，模仿能力强。 三、时间安排 (一)动员初检 进一步加大招飞

宣传力度，扩大招飞影响力，动员广大学生积极报名，为完

成招飞任务，提高招飞质量打好基础。 1、继续依托各地招

生部门对学校进行宣传发动。各市、州招委办公室要深入进

行宣传动员，切实搞好工作部署，各中学组织动员报名，并

对照招飞预选条件进行审查把关。 2、成都选拔中心将派出

招飞宣传调研小组，于2009年10月底开始，到各市州部分省

市级示范中学进行宣传调研，并对考生情况进行初步了解掌

握。 3、上报符合报考条件的学生人数。各中学要严格按照

通知中明确的身体条件及其它相关条件，对报名学生的身体

、思想、现实表现、学习成绩、本人及家长的报考态度等逐

项进行全面衡量和把关,如实填写高中会考成绩并加盖公章，

确定推荐名单。各市、州招委办公室将各县（市、区）参加

初检的人数,于10月30日前报省招办普招处。 4、组织招飞初



检。2009年12月上旬至12月下旬，成都选拔中心陆续前往贵

阳、遵义、安顺建立招飞初检站，组织初检预选。初检工作

由成都选拔中心派出小分队，依托当地医院组织实施，各市

、州招委办公室要积极协调，搞好配合。 （二）全面检测

2010年2月至4月进行全面检测工作，由成都选拔中心在成都

组织实施（具体检测安排另文通知）。参加全面检测考生的

交通费自理，免收检测费用，食宿由成都选拔中心安排。政

审初审工作同时进行。 （三）政审外调 招飞全面检测结束后

，对检测合格的学生，展开政审外调工作。选拔中心将派人

与当地公安一起到学生家中，进行调查取证。 （四）选拔录

取 成都选拔中心在考生高考成绩公布后，将根据全面检测和

政审情况确定推荐预选对象，由空军招飞局在北京进行集中

选拔录取。录取工作按教育部、空军招飞局有关规定执行。

全面检测合格考生第一志愿必须填报空军航空大学，符合条

件者，空军航空大学优先录取。 （五）招飞总结 2009年度空

军招飞工作总结会在2010年初检展开前召开，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届时将对2009年招飞工作进行总结，表彰招飞先进单

位。 四、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教育、招生部门

主管领导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站在支持国防建设，

确保空防安全的高度，广泛发动，深入动员，下大力抓好空

军招飞工作的落实。各市州招办除要明确一名领导负责外，

还要指定一名干部担任空军招飞联络员，具体负责招飞各项

工作的组织协调，各区县及各中学都要明确一名招飞联络员

，具体组织协调招飞工作。 （二）确保空军招飞生源 各市、

州招委办要通过电视台、报纸等多种宣传媒体，广泛向社会

宣传空军招飞。各中学要充分利用广播、板报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空军招飞的重大意义和要求，激发广大中学生爱国和

献身国防的热情，调动学生报名的积极性，提高报名率。 （

三）确保招飞每阶段工作顺利进行 各级招办要按照2010年招

飞工作部署,加强协作,严格按照招飞标准，全力以赴完成好每

一阶段的招飞工作任务。 最新2010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

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高考论坛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